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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福
安
縣
志
卷
之
九

學
校

下

學

額

　

經

籍

　

學

田

　

書

院

　

義

塾

附

學
額

附
學
生
員
不
限
額
嵗
科
兩
試
每
次
取
進
七
名

雍
正
元
年

覃
恩
福
安
學
加
進
五
名
復
經
阿
學
憲
具
題
陞
中
學
為
大
學
於

十
二
名
外
增
三
名
永
為
定
制

乾
隆
元
年

恩
詔
内
開
一
款
各
省
入
學
額
數
大
學
加
七
名
中
學
加
五
名
小

學
加
三
名
各
學
政
俟
元
年
嵗
考
時
加
額
一
次
福
安
照
大

學
例
加
七
名

咸
豐
元
年
以
捐
輸
奏

准
永
遠
加
額
四
名
嵗
取
進
十
九
名
科
取
進
十
九
名
武
生
嵗
科

並
試
取
進
十
五
名
廪
膳
生
員
二
十
名
增
廣
生
員
二
十
名

嵗
貢
生
二
年
一
名
選
拔
貢
生
十
二
年
舉
行
一
次
府
學
二

名
縣
學
一
名
甯
缺
毋
濫

恩
貢
優
貢
俱
無
定
額

經
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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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孔
子
世
家

七册

丁
祭
儀
注

一

册

已

上

二

部

明

督

學

慈

溪

馮

公

所

頒

學
庸
論
孟

七册

易
經

六册

書
經

三册

詩
經

四册

春
秋

十

二

册

禮
記

十册

性
理

二

十

八

册

通
鑑

二

十

四

册

　

已

上

八

部

邑

人

繆

一

鳳

所

送

後

因

水

漬

其

子

邦

珏

等

復

補

入

國
朝
部
頒

上
諭

易
經
大
全

書
經
大
全

詩
經
大
全

春
秋
大
全

禮
記
大
全

警
心
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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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廣
訓
萬
言

駁
呂
留
良
講
義

　

已

上

部

頒

朱
子
全
書

四

函

共

四

十

册

附

監

陳

能

吉

送

許
魯
齋
集

𧀼
敬
軒
集

聞
過
齋
集

　

已

上

三

部

廪

生

吳

新

命

送

四
書
人
物
備
考

一

函

二

十

册

鄕

賓

鄭

大

章

送

康
熙
字
典

二

函

四

十

册

監

生

阮

邦

璜

送

周
子
全
集

一

函

四

册

二
程
文
集

一

函

四

册

道
一
編

一

函

二

册

證
學
編

一

函

二

册

　

已

上

四

部

生

員

鄭

文

紳

送

五
經
旁
訓

一

函

十

六

册

四
書
明
儒
精
義

二

函

二

十

册

鄕

賓

陳

之

銘

送

案

學

志

所

載

經

籍

無

一

帙

存

者

特

不

忍

負

興

文

苦

心

故

詳

列

其

目

以

垂

於

後

昔

朱

子

序

同

安

書

目

謂

官

師

懈

弛

使

圖

書

與

塵

埃

俱

敝

而

責

其

不

仁

將

來

或

有

新

尊

經

之

閣

樂

送

書

籍

者

官

師

幸

毋

蹈

懈

弛

之

譏

也

學
田

明
嘉
靖
二
十
九
年
知
縣
盧
仲
佃
牒
送
四
都
棃
坑
庵
田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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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石
租
銀
二
兩
五
錢
送
給
會
課
萬
厯
三
年
督
糧
道
徐
批
准

知
州
𧀼
道
生
問
過
二
十
五
都
景
福
堂
四
十
八
畝
租
一
百

八
十
秤
發
學
課
士
五
年
知
縣
鮑
治
買
卓
國
是
田
送
學
卓

田
贖
回
又
買
謝
應
聚
二
十
八
都
田
租
四
十
秤
送
學
供
會

十
七
年
賣
與
劉
中
衍
湊
開
泮
池
十
四
年
知
縣
楊
繼
時
問

過
阮
國
華
等
二
十
九
都
池
田
二
畝
五
分

米

二

升

五

合

租
十
五

秤
又
塘
邊
墾
田
租
三
十
三
秤
牒
送
供
會
又
牒
送
八
都
吳

信
八
等
田
一
十
八
畝
零
七
分
五
釐
内
除
信
八
贖
回
六
畝

七
分
得
價
泮
池
用
尙
有
隆
三
寬
二
田
四
畝
五
釐
存
學
又

送
靈
巖
寺
田
四
十
五
畝
為
貧
生
油
燈
資

十

六

年

知

縣

梁

煥

以

田

歸

縣

十
五
年
又
問
過
十
都
謝
順
九
等
田
五
畝
六
分
零
牒
學
公

用
並
蓮
池
上
店
五
閒
租
三
兩
充
文
昌
祠
二
祭
之
用

　

亦

廢

二
十
八
年
知
縣
金
汝
礪
捐
置
柏
柱
洋
田
二
畝
八
分
共
計

九
十
六
坵
三
十
三
年
署
縣
事
衷
時
敕
為
蓮
池
橋
路
衝
傷

學
宮
毁
橋
拆
店
嗣
以
祭
資
不
敷
續
送
湯
瑤
一
林
國
志
等
田

並
林
則
潤
學
田
共
計
二
畝
三
分
又
盧
祠
衙
前
灞
外
坊
基

等
地
租
園
租
𦶝
山
窰
租
共
三
兩
二
錢
六
分
補
文
昌
祠
二

祭
公
用
又
鄕
尹
繆
坡
捐
送
縣
前
店
基
四
閒
收
租
銀
五
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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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為
本
學
管
印
者
𥿄
墨
之
資
四
年
敎
諭
吳
仕
訓
建
景
賢
忠

節
二
祠
資
無
所
出
因
查
小
西
門
外
城
河
原
係
泮
池
屬
學

收
租
後
為
居
民
影
佔
牒
縣
追
還
年
收
租
銀
二
兩
崇
禎
元

年
知
縣
許
立
置
學
田
三
十
五
號
載
租
三
百
零
五
秤
六
貫

九
　
立
碑
石
於
明
倫
堂

知

縣

許

立

學

田

碑

記

予

為

諸

生

時

予

不

貧

而

予

每

見

諸

生

之

貧

或

數

日

不

舉

火

至

低

俛

面

孔

而

無

門

或

室

家

且

交

徧

將

塞

補

罅

漏

而

彌

甚

即

有

振

拔

流

俗

者

豈

能

為

枵

腹

之

謳

吟

縱

令

刻

厲

董

帷

者

必

難

為

束

手

之

籌

算

以

舌

耕

則

名

實

未

效

疇

肯

遽

隆

之

西

席

以

技

投

則

塵

埃

罔

離

幾

見

物

色

於

靑

眼

坐

以

待

斃

從

古

未

有

溝

瀆

之

高

人

屈

而

求

榮

至

今

恥

談

墦

閒

之

妾

婦

秀

才

雖

不

為

貧

諱

迨

無

若

貧

何

詎

能

甘

之

君

子

不

樂

取

人

憐

至

無

可

告

人

良

亦

苦

矣

予

擊

鐸

華

陵

未

嘗

忘

也

茲

司

牧

福

安

殆

有

甚

焉

當

此

摉

括

旣

盡

之

時

無

庸

為

委

蛇

小

補

之

術

且

人

為

錫

與

日

亦

不

足

即

微

為

補

助

惠

更

易

窮

予

蚤

夜

焦

思

力

不

從

心

者

殊

甚

乃

權

宜

過

計

推

以

及

物

者

常

存

迴

環

十

越

月

時

旣

久

矣

積

漸

百

餘

金

力

止

此

耳

與

其

分

人

以

財

財

盡

而

所

分

者

有

方

孰

若

厚

士

以

產

產

存

而

所

厚

者

可

繼

於

是

託

諸

三

五

高

才

如

連

亢

劉

日

彩

郭

季

方

郭

日

儶

陳

萬

全

陳

學

組

陳

翰

迅

等

為

置

膏

腴

數

十

畝

每

年

收

租

若

干

屆

春

有

眞

正

寒

士

量

給

若

干

雖

無

幾

之

恩

私

或

亦

是

扼

要

之

錫

予

但

計

會

要

明

無

令

侵

漁

於

宵

小

採

訪

貴

實

罔

俾

滲

漏

於

貧

寒

是

又

在

行

之

者

善

舉

之

者

當

庶

一

片

苦

心

專

賴

推

廣

妙

用

也

國
朝
康
熙
二
十
二
年

舊

志

作

五

十

一

年

總
督
姚
啓
聖
捐
置
縣
洋
田

九
號
載
租
一
百
五
十
九
秤

完

糧

一

十

五

兩

零

三

釐

五

毫

　

案

舊

志

作

一

十

三

畝

零

一

分

二

釐

五

毫

在

柏

柱

洋

等

處

誤

知
縣
張
應
薇
勒
石
碑
於
明
倫
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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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知

縣

張

應

薇

學

田

碑

記

古

大

臣

安

内

攘

外

之

業

不

越

乎

文

德

武

功

然

或

時

地

不

同

不

能

無

所

畸

重

惟

文

武

才

全

者

相

其

緩

急

次

第

布

之

罔

弗

裕

如

也

如

閩

疆

自

海

氛

煽

亂

以

來

遊

魂

竊

發

土

著

播

遷

勁

旅

雲

屯

風

帆

鱗

集

斯

時

膺

閫

外

之

寄

者

詰

戎

兵

於

司

馬

足

矣

豈

必

兼

德

行

於

司

徒

乎

乃

總

制

姚

公

之

經

略

吾

閩

也

則

不

然

出

奇

制

勝

克

復

臺

廈

沿

海

生

靈

旣

安

衽

席

又

為

民

請

命

展

界

墾

荒

億

萬

哀

鴻

之

生

全

皆

沐

其

賜

姚

公

再

造

吾

閩

之

德

亦

大

矣

至

膠

庠

樂

育

雖

俟

之

異

日

庸

何

傷

豈

知

姚

公

功

成

旋

省

即

慮

學

校

之

荒

於

戎

行

也

時

頒

告

戒

而

士

子

之

氣

勃

然

一

伸

季

有

課

藝

而

士

子

之

志

奮

然

益

勵

又

慮

單

寒

之

不

飽

於

藜

霍

也

捐

金

買

田

而

全

省

儒

林

煥

然

生

色

夫

以

籌

邊

振

旅

之

餘

丕

揚

文

敎

若

此

虎

賁

脫

劍

貫

革

射

息

古

風

其

可

復

矣

應

薇

備

員

守

土

目

擊

邑

子

衿

縷

縷

歌

頌

不

衰

蓋

以

兵

燹

日

久

俎

豆

之

習

屈

於

旌

旄

一

經

大

憲

臺

之

振

興

一

字

之

榮

重

於

鐘

鼎

升

斗

之

粟

腴

於

廪

倉

從

此

絃

歌

可

擬

鄒

魯

龍

虎

可

應

風

雲

其

倡

明

敎

化

之

功

豈

淺

鮮

哉

而

姚

公

具

文

武

全

才

出

賦

采

薇

行

即

入

頌

天

保

亦

豈

顧

問

哉

惟

是

學

田

之

設

期

垂

永

久

雖

經

立

戸

免

差

誠

恐

年

遠

法

弛

保

無

豪

强

侵

隱

而

邑

令

不

加

之

意

乎

爰

用

質

言

並

地

塅

坵

畝

勒

石

以

告

之

來

者

雍
正
五
年
八
月
知
縣
趙
旭
昇
淸
查
出
連
光
若
侵
佔
阜
溪

田
五
號
載
租
五
十
一
秤
折
租
米
九
十
九
斗
七
升

除

完

糧

外

又

撥

正

堂

八

錢

左

堂

六

錢

付

贊

禮

生

四

人

米

十

六

斗

歸
朱
子
祠
用
劉
永
標
抵
還
學
内

馬
山
雙
井
等
處
田
三
號
載
租
六
十
一
秤
大

除

完

糧

一

兩

外

交

租

銀

五

兩天乾
隆
十
六
年
知
縣
夏
瑚
撥
給
資
福
寺
歸
公
田
四
畝
該
租

一
十
石
並
寺
租
銀
兩
牒
學
存
案
又
學
邊
坊
下
文
昌
閣
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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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外
共
店
八
閒
收
租
銀
一
十
一
兩
學
照
牆
外
坊
外
共
地
基

八
所
收
租
銀
五
兩
二
錢
春
秋
匀
交
為
文
昌
朱
子
祠
用
又

阜
溪
租
米
並
衙
前
南
門
池
店
園
地
共
八
處
所
收
租
銀
五

兩
三
錢
四
分
為

聖
誕

聖
忌
用書

院
附

紫
陽
書
院
在
縣
治
東
賓
賢
境
舊
按
察
分
司
署
久
廢
康
熙

五
十
五
年
知
縣
嚴
德
泳
改
建
書
院
祀
朱
文
公
乾
隆
十
二

年
知
縣
杜
忠
建
頭
門
額
曰
紫
陽
書
院
前
為
講
堂
後
堂
左

右
兩
房
一
為
山
長
寢
室
一
為
藏
書
所
上
有
樓
曰
紫
陽
樓

祀
先
賢
朱
韋
齋
先
生
兩
旁
為
諸
生
肄
業
所
四
十
橌

知

縣

杜

忠

重

建

紫

陽

書

院

記

乾

隆

十

一

年

春

余

奉

　

命

來

宰

茲

邑

民

惑

於

西

洋

邪

敎

者

什

之

二

三

緝

獲

上

聞

我

　

　

皇

上

仁

育

義

正

嚴

左

道

之

律

殲

厥

巨

魁

凡

屬

愚

民

咸

與

繼

新

宰

是

邑

者

自

當

以

移

風

俗

正

人

心

為

首

務

夫

道

之

有

正

與

邪

也

正

難

悟

邪

易

惑

西

洋

陋

說

亦

何

能

種

孼

茲

土

為

吾

民

厲

哉

君

子

因

不

忍

之

仁

出

獨

斷

之

義

以

鼓

其

開

悟

歆

發

之

機

機

惡

在

亞

聖

曰

反

經

而

已

矣

經

正

斯

民

興

斯

無

邪

慝

也

反

經

之

道

必

自

講

學

始

余

謁

廟

視

學

日

知

前

縣

嚴

於

署

東

建

有

紫

陽

書

院

祀

朱

子

并

厥

考

韋

齋

公

攷

邑

乘

載

宋

建

炎

中

朱

子

隨

父

寓

邑

龜

齡

寺

後

又

過

龜

山

寺

與

邑

人

楊

信

齋

先

生

相

講

學

辨

論

者

數

月

理

學

名

儒

遺

蹤

如

昨

遙

想

其

時

人

崇

其

學

家

寶

其

書

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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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無

他

歧

之

惑

可

知

也

書

院

之

名

紫

陽

所

自

來

矣

茲

當

廢

久

邪

說

濳

滋

轉

移

之

機

良

在

是

乎

余

急

偕

諸

生

相

視

謀

所

以

修

復

之

有

廪

生

高

正

潘

其

琛

吳

新

命

阮

廷

賜

阮

廷

魁

陳

畿

郭

鵬

霖

劉

振

吳

士

選

鄭

昂

舉

人

王

思

恭

貢

生

王

予

燕

領

其

事

一

時

人

心

翕

然

踴

躍

樂

輸

亦

可

徵

吾

道

之

終

在

人

心

而

惑

者

終

不

如

不

惑

者

之

眾

也

由

是

庀

材

鳩

工

依

舊

為

堂

三

楹

以

位

　

文

公

前

增

講

堂

一

後

改

建

一

樓

中

位

韋

齋

先

生

兩

翼

各

修

一

閒

為

山

長

食

息

所

上

棟

為

儲

書

處

東

西

增

廊

房

四

十

編

奎

壁

二

號

為

諸

生

講

習

地

又

為

𢊍

為

庫

各

若

干

閒

門

牆

階

級

悉

如

舊

制

經

始

於

丁

卯

六

月

落

成

於

戊

辰

正

月

越

三

月

朔

日

偕

諸

生

進

主

致

奠

仍

舊

額

題

曰

紫

陽

書

院

樓

亦

因

以

紫

陽

名

蓋

攷

韋

齋

印

章

曰

紫

陽

書

堂

崇

安

館

曰

紫

陽

樓

皆

惓

惓

父

母

邦

之

意

茲

書

院

題

名

未

之

敢

易

者

亦

謂

仰

紫

陽

之

名

遊

紫

陽

之

宮

學

紫

陽

之

學

心

紫

陽

之

心

正

道

昭

回

炳

若

日

星

行

見

士

振

民

興

迷

開

悟

覺

趨

向

齊

薰

蒸

洽

相

須

為

禮

樂

敎

化

之

歸

雖

有

邪

逕

挽

之

而

不

能

入

所

謂

經

正

而

庶

民

興

斯

無

邪

慝

也

其

為

人

心

風

俗

所

賴

豈

不

鉅

哉

顧

余

已

改

敎

職

歸

待

銓

矣

若

置

膏

火

延

師

講

學

皆

未

之

逮

不

能

不

致

歎

於

啓

其

機

未

竟

其

緖

有

愧

於

君

子

而

為

之

能

以

成

始

成

終

觀

化

之

成

是

大

有

望

於

後

之

來

者

十
五
年
知
縣
秦
士
望
撥
獅
峯
石
門
寺
田
九
十
五
畝
二
分

歸
書
院
詳
允
立
碑

知

縣

秦

士

望

紫

陽

書

院

田

產

記

建

書

院

置

學

田

延

師

講

道

重

典

也

而

法

亦

舊

矣

可

無

誌

然

扆

邑

之

書

院

田

產

不

可

以

不

誌

扆

邑

紫

陽

書

院

建

於

螺

州

杜

公

確

庵

董

於

首

事

生

員

吳

新

命

阮

廷

賜

廷

魁

陳

畿

等

確

庵

序

記

詳

之

可

勿

誌

誌

余

所

以

繼

事

設

為

書

院

長

久

計

者

紫

陽

書

院

確

庵

未

涖

扆

以

前

已

有

創

之

不

數

年

而

蕩

然

無

存

典

禮

亦

因

以

缺

略

夫

非

道

脈

之

難

與

綿

延

由

無

產

業

具

束

修

膏

火

師

儒

不

能

集

而

風

雨

螻

蟻

之

摧

敗

故

卒

於

廢

也

諸

生

有

見

於

此

而

於

余

來

任

之

初

亟

以

書

院

膏

資

請

余

旣

捐

俸

為

先

開

學

矣

而

又

稽

邑

之

事

宜

有

可

以

歸

書

院

而

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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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銷

在

彼

之

弊

者

得

寺

田

若

干

畝

山

林

幾

所

池

澤

又

幾

泓

為

書

院

生

徒

久

遠

計

蓋

學

問

之

功

不

可

作

輟

作

輟

則

昏

氣

乘

□

氣

乘

則

非

心

起

西

洋

邪

敎

之

興

詖

淫

陷

溺

之

行

未

必

不

由

諸

此

而

受

其

迷

者

至

不

知

義

理

之

歸

也

假

使

接

跡

龜

齡

嗣

芳

考

亭

朝

夕

講

論

聚

此

堂

則

土

風

日

上

儒

業

大

興

長

將

繼

美

於

信

齋

墨

莊

北

山

明

月

諸

君

子

而

環

水

奚

愧

為

海

濱

洙

泗

然

其

事

總

關

於

膏

資

之

裕

師

徒

老

幼

之

得

以

安

心

遂

意

時

時

講

業

於

其

閒

曾

氏

子

固

云

士

有

聰

明

樸

茂

之

質

而

無

敎

養

之

漸

則

其

材

不

成

又

曰

馴

之

以

自

然

而

待

之

以

積

久

則

其

俗

成

而

刑

罰

措

入

人

深

雖

更

衰

世

而

不

亂

余

甚

望

扆

士

之

安

習

於

是

而

愼

修

思

永

以

恆

道

德

美

風

俗

而

又

懼

日

久

或

輟

不

克

勉

厥

終

圖

也

故

置

田

產

集

師

儒

而

謹

其

事

於

交

盤

並

以

誌

之

於

斯

石

雖

然

所

為

資

者

未

至

也

後

之

君

子

其

尙

益

廣

而

厚

之

以

為

斯

院

光

也

歟

十
八
年
知
縣
夏
瑚
撥
資
福
寺
租
八
十
六
石
詳
請
歸
於
書

院
有
碑
記

知

縣

夏

瑚

紫

陽

書

院

田

畝

記

福

邑

紫

陽

書

院

始

於

秦

杜

兩

君

杜

君

甫

落

成

而

去

秦

公

繼

之

念

書

院

無

資

難

以

持

久

撥

獅

峰

石

門

等

田

若

干

畝

以

為

聚

生

徒

求

絃

誦

之

計

其

自

為

記

則

以

資

猶

未

足

俟

後

之

人

踵

成

厥

美

十

六

年

秋

邑

遭

洪

水

城

郭

傾

圮

民

居

蕩

析

哀

鴻

遍

野

嗷

嗷

未

集

余

奉

檄

署

篆

倉

皇

補

苴

日

不

暇

給

踰

兩

載

始

克

就

緖

因

修

學

訖

功

念

書

院

之

資

太

少

適

有

資

福

寺

田

產

僧

俗

雀

角

積

塵

牘

二

十

餘

載

余

陳

其

弊

詳

請

飭

歸

書

院

幸

蒙

憲

允

乃

造

籍

付

首

事

生

員

經

理

仍

勒

石

紀

事

眾

請

余

一

言

余

惟

書

院

之

設

所

以

助

學

校

之

化

廣

育

才

之

途

甚

為

盛

舉

然

其

事

異

於

學

校

者

師

生

無

俸

廪

之

常

惟

藉

令

長

區

畫

儻

立

法

未

善

仰

資

無

所

往

往

散

去

是

可

慮

也

而

福

邑

遭

潦

患

之

後

百

廢

并

修

公

私

掣

肘

書

院

之

資

每

年

先

移

他

費

以

供

猶

苦

不

給

非

設

法

於

常

經

之

外

其

何

以

濟

矧

福

邑

寺

產

膏

腴

之

壤

連

疇

接

畛

諸

秃

安

坐

而

食

今

取

其

滋

事

生

非

者

歸

之

書

院

嵗

計

田

租

八

十

六

石

少

佐

膏

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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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之

需

是

亦

一

法

也

昔

朱

子

稱

崇

安

趙

侯

悉

取

浮

屠

廢

田

以

供

養

士

之

費

可

謂

務

一

而

兩

得

蓋

美

其

黜

無

父

無

君

之

術

而

崇

敎

孝

敎

忠

之

典

也

余

之

是

舉

甯

云

上

擬

古

人

然

抑

邪

興

正

之

方

廣

學

育

賢

之

務

凡

司

土

者

宜

有

同

心

爰

書

之

以

希

繼

起

於

無

窮

其

亦

猶

杜

秦

二

公

之

志

也

夫

道
光
二
十
四
年
知
縣
劉
樞
重
建
擇
在
籍
知
縣
李
枝
靑
等

十
八
人
董
其
事
并
購
地
增
設
考
棚

知

縣

劉

樞

重

建

紫

陽

書

院

增

設

考

棚

碑

記

案

紫

陽

書

院

建

於

康

熙

五

十

五

年

知

縣

嚴

德

泳

乾

隆

十

二

年

知

縣

杜

忠

增

建

有

樓

百

餘

年

來

漸

至

傾

圮

道

光

二

十

一

年

余

涖

斯

土

甫

下

車

即

有

以

修

建

　

文

廟

及

書

院

請

者

遂

偕

邑

之

紳

士

周

厯

審

度

僉

曰

宜

先

　

文

廟

亟

令

勸

資

鳩

工

期

年

而

　

　

大

成

殿

明

倫

堂

次

第

新

焉

將

有

事

於

書

院

則

又

有

請

於

余

者

曰

嵗

科

試

童

子

向

就

縣

署

應

試

者

嵗

增

其

數

官

廨

苦

窄

盍

就

書

院

而

並

設

號

舍

余

曰

書

院

舊

址

不

甚

寬

廣

今

議

增

號

不

幾

隘

乎

則

咸

曰

旁

有

隙

地

購

之

便

余

曰

善

於

是

遠

近

樂

輸

者

益

眾

董

其

事

者

為

大

挑

知

縣

署

浙

江

龍

泉

事

以

憂

在

籍

之

李

枝

靑

舉

人

宋

紹

波

諸

生

李

殿

桂

鄭

超

然

陸

以

雲

李

宗

淸

李

源

王

道

亨

李

為

楷

黃

銜

李

春

芳

李

培

傑

李

芳

林

郭

屏

翰

監

生

陳

任

卿

郭

藩

城

李

常

榮

李

軼

之

等

十

有

八

人

拓

地

庀

材

前

考

棚

後

講

堂

最

後

建

樓

為

山

長

居

室

列

東

西

屋

為

諸

生

肄

業

舍

𢊍

霤

湢

溷

位

置

咸

得

狹

者

廣

之

卑

溼

者

培

之

後

堂

祀

朱

子

樓

祀

先

賢

朱

韋

齋

先

生

仍

舊

制

也

又

期

年

而

工

竣

計

其

捐

貲

之

較

多

勷

事

之

最

力

者

將

申

大

府

請

於

朝

而

奬

勵

之

而

余

更

有

慮

者

書

院

舊

有

田

不

敷

師

長

之

修

脯

生

徒

之

膏

火

嵗

入

不

敷

所

給

規

模

雖

煥

而

善

後

闕

焉

其

曷

以

繼

計

為

添

撥

寺

田

若

千

畝

俟

詳

允

勒

石

以

垂

永

久

茲

可

弗

記

夫

書

院

之

設

所

以

講

學

明

道

也

况

扆

邑

舊

稱

海

濱

洙

泗

唐

宋

以

來

名

賢

代

出

後

之

人

繼

美

疇

哲

庶

幾

出

則

為

名

臣

處

亦

以

持

風

俗

而

豈

徒

科

目

之

接

踵

足

為

里

閈

榮

哉

是

則

余

所

重

有

望

於

諸

君

子

者



 

福
安
縣
志
　

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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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
校

下

　
　
　
　
　
十
一

書
院
所
有
田
畝
給
佃
耕
種
由
縣
發
串
票
飭
房
向
佃
收
租

每
穀
一
石
以
田
之
上
下
折
錢
之
多
寡
每
年
共
計
收
錢
四

百
零
一
千
八
百
二
十
二
文
束
修
膏
伙
一
切
經
費
俱
飭
工

房
將
年
收
租
錢
陸
續
繳
署
給
發
嗣
因
工
房
不
善
經
理
年

有
空
額
咸
豐
七
年
知
縣
李
鼐
以
該
田
租
改
歸
册
房
輪
年

照
舊
給
串
收
租
按
月
備
繳
以
待
各
款
經
費
設
立
規
條
飭

房
造
册
八
年
知
縣
黃
燾
允
生
童
之
請
勒
於
石

知

縣

李

鼐

設

立

規

條

示

為

曉

諭

事

照

得

紫

陽

書

院

遞

年

應

收

田

山

園

租

共

計

折

錢

四

百

千

有

零

向

係

工

書

承

收

以

資

山

長

修

脯

生

童

膏

伙

及

完

納

錢

糧

等

款

惟

是

此

項

田

租

原

須

冬

底

收

納

而

修

脯

膏

伙

等

款

為

培

養

人

材

而

設

必

須

按

月

送

給

從

前

工

書

尙

能

按

月

設

法

借

墊

冬

底

收

租

歸

還

奈

近

年

工

書

虧

累

日

甚

有

借

無

還

積

欠

旣

多

無

從

借

墊

以

致

師

生

修

伙

不

能

按

月

支

領

寒

儒

貧

士

培

養

無

資

肄

業

者

旣

見

日

稀

掌

敎

者

亦

難

激

勵

亟

應

更

易

章

程

妥

定

條

款

庶

可

以

垂

久

遠

而

振

士

氣

查

本

邑

錢

糧

向

係

册

書

五

人

輪

年

値

辦

該

書

等

尙

覺

經

理

裕

如

所

有

前

項

書

院

租

谷

自

應

改

歸

該

册

書

五

人

輪

年

兼

辦

以

昭

妥

協

而

免

頽

廢

除

將

該

租

諭

飭

册

書

遵

照

後

開

條

款

辦

理

外

合

行

出

示

曉

諭

為

此

示

仰

肄

業

各

生

童

知

悉

爾

等

須

知

更

易

章

程

原

為

整

飭

書

院

培

育

人

才

起

見

各

宜

仰

體

此

意

勤

課

乃

功

學

紫

陽

之

學

心

紫

陽

之

心

會

見

環

橋

聽

講

諸

生

如

紫

氣

之

來

璧

水

春

融

多

士

樂

陽

光

之

照

賁

觀

文

而

日

麗

豐

慶

譽

以

雲

蒸

尙

其

勉

旃

曷

勝

企

望

特

示

　

一

紫

陽

書

院

額

收

田

山

園

租

共

計

折

錢

四

百

零

一

千

八

百

二

十

二

文

另

有

佃

戸

印

册

可

核

自

咸

豐

八

年

起

歸

於

輪

値

征

收

錢

糧

之

册

書

請

給

串

票

向

佃

催

收

以

資

經

費

　

一

每

年

應

完

紫

陽

書

院

錢

糧

錢

三

十

五

千

二

百

文

遞

年

俟

佃

田

租

收

起

即

着

値

年

册

書

貝

禀

呈

繳

掣

串

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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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
校

下

　
　
　
　
　
十
二

卷

備

查

　

一

每

年

應

送

延

請

山

長

聘

金

錢

六

千

文

該

册

書

務

於

輪

値

之

先

一

年

十

二

月

初

措

備

繳

署

以

便

由

署

備

關

致

送

　

一

年

送

山

長

修

金

錢

一

百

二

十

千

文

每

月

該

册

書

備

錢

十

千

文

繳

署

由

署

飭

長

班

致

送

又

年

送

山

長

三

節

錢

共

計

二

十

千

文

端

午

六

千

文

中

秋

六

千

文

年

終

八

千

文

俱

於

節

前

備

繳

由

署

致

送

　

一

肄

業

生

童

自

二

月

開

課

起

至

十

一

月

止

共

十

課

向

共

給

膏

伙

錢

一

百

一

十

千

文

今

自

咸

豐

八

年

起

約

增

錢

十

千

文

計

每

月

應

給

生

童

膏

伙

錢

一

十

二

千

文

該

册

書

即

按

月

備

錢

如

數

繳

署

以

便

每

月

初

六

日

官

課

後

評

定

甲

乙

分

别

給

領

一

年

定

發

給

工

書

承

辦

書

院

開

館

山

長

生

童

酒

席

二

十

千

文

該

册

書

每

逢

二

月

初

一

日

如

數

籌

墊

繳

署

由

署

轉

發

工

書

承

領

備

辦

　

一

年

定

發

給

工

書

承

辦

官

課

師

課

格

式

卷

紙

一

切

榜

示

告

示

紙

張

錢

二

十

千

文

自

二

月

起

至

十

一

月

止

分

作

十

次

給

發

亦

由

該

册

書

先

期

備

錢

二

千

文

繳

署

以

待

給

發

　

一

每

年

一

切

經

費

應

用

錢

三

百

四

十

一

千

二

百

文

外

尙

餘

租

錢

六

十

千

有

零

原

係

歸

於

工

書

作

為

收

納

租

項

串

票

工

資

及

備

新

任

縣

官

署

内

添

補

應

用

物

件

今

將

此

項

另

行

飭

辦

外

所

有

前

項

餘

剩

租

錢

現

經

酌

議

每

年

暫

提

錢

四

十

千

文

以

為

歸

還

工

書

鄭

桂

芳

等

因

公

借

墊

共

計

錢

二

百

千

文

每

年

歸

還

四

十

千

文

五

年

即

可

淸

理

向

後

應

將

餘

項

留

作

津

貼

諸

生

進

省

鄕

試

盤

費

應

責

成

册

書

五

人

輪

値

之

時

禀

請

縣

主

分

給

此

外

尙

剰

錢

二

十

千

有

零

即

歸

該

册

書

備

辦

串

票

及

僱

工

收

租

等

項

之

用

免

其

報

銷

此

次

更

易

章

程

原

為

整

飭

書

院

起

見

該

册

書

毋

得

推

諉

　

以

上

八

條

現

經

諭

飭

册

書

等

遵

照

辦

理

五

年

一

輪

週

而

復

始

以

垂

久

遠

庶

生

童

得

沾

實

惠

而

文

風

或

可

藉

此

振

興

本

縣

實

有

厚

望

焉

同
治
六
年
知
縣
劉
秉
淸
與
廪
生
周
之
翰
等
十
六
人
議
以

龜
山
漈
山
兩
寺
租
一
千
四
百
石
抽
出
三
百
石
輸
官
統
完

錢
糧
二
百
石
分
給
寺
僧
入
義
倉
者
三
百
歸
書
院
者
四
百

餘
二
百
作
收
租
之
費
上
其
事
於
布
政
使
鄧
廷
枬
報
可
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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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三

德
謝
開
華
等
出
而
控
諸
臬
札
下
福
甯
府
檄
霞
浦
知
縣
湯

箴
衞
勘
視
田
畝
八
年
讞
成
勒
以
六
百
石
付
寺
僧
四
百
石

與
甯
德
之
興
賢
祠
四
百
石
歸
福
安
書
院
十
二
年
三
月
廪

生
林
永
鑑
等
禀
請
飭
歸
册
房
永
遠
承
收
知
縣
郝
勱
批
准

九
月
復
經
知
縣
鮑
知
管
批
飭
永
歸
册
書
輪
値
承
收
計
田

四
百
擔
零
四
十
三
觔

每

擔

估

價

九

百

五

十

文

折
錢
三
百
八
十
千
文

除
完
糧
一
百
五
十
千
文
外
以
二
十
千
文
為
朱
文
公
夀
誕

之
用
以
八
十
千
文
為
書
院
生
童
膏
伙
會
試
盤
費
二
十
千

文
鄕
試
盤
費
六
十
千
文
尙
餘
五
十
千
文
作
册
書
收
租
一

切
動
用

斗
南
書
院
在
邑
南
舊
為
志
山
堂
明
嘉
靖
十
年
知
縣
唐
仕

建
今
廢

景
臺
書
院
在
扆
峰
面
三
台
峰
今
廢

環
溪
書
院
在
邑
陽
頭
宋
湻
祐
閒
臨
溪
沼
中
紅
蓮
變
白
邑

人
瑞
之
明
正
德
十
年
重
建
嘉
靖
十
年
知
縣
唐
仕
改
為
書

院
後
仍
改
為
堂

國
朝
光
緖
八
年
火

晦
翁
書
院
即
龜
齡
寺
宋
紹
興
中
文
公
隨
父
韋
齋
寓
此
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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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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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

　
　
　
　
　
十
四

月
因
名
又
為
朱
韋
齋
先
生
祠
今
廢

筆
峰
書
院
在
坦
陽
康
熙
閒
建
祀
朱
文
公
後
圮
同
治
十
三

年
廪
生
施
長
瀅
等
重
建

北
山
書
院
宋
邑
令
鄭
黼
立
祠
祀
鄭
寀
於
南
峰
下
後
人
因

名
之
以
寀
號
北
山
也
今
廢

仰
山
書
院
在
甘
棠
南
門
外
光
緖
八
年
舉
人
張
如
翰
廪
生

周
之
翰
生
員
范
宗
正
監
生
陳
鴻
鑣
等
募
建
中
祀
朱
子
配

以
鄕
賢
楊
復
張
泳
其
上
為
文
昌
閣
光
緖
九
年
翰
置
買
甯

德
興
賢
祠
租
四
百
零
九
挑
三
十
九
觔
以
作
祀
典
田
在
本

邑
二
十
八
都
鸛
裡
村
等
處
繳
有
知
府
林
慶
貽
給
發
印
簿

存
據

蘇
江
書
院
邑
人
主
簿
劉
信
之
建
今
廢

興
文
書
院
在
黃
崎
鎭
明
崇
禎
元
年
知
縣
梁
兆
陽
建
祀
鄕

賢
𧀼
令
之
楊
復
今
廢

考
亭
書
院
在
二
十
八
都
朱
子
與
楊
復
講
學
處

社
學
一
在
譙
樓
西
一
在
城
南
三
會
堂
今
廢

正
音
書
院
在
紫
陽
書
院
雍
正
七
年
奉
文
設
立

義
塾

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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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五

蒙
泉
義
塾
在
武
廟
後
同
治
十
年
知
縣
郝
勱
設

知

府

李

拔

曰

余

觀

甯

郡

各

縣

俱

有

寺

田

而

福

安

尤

多

古

刹

林

立

田

連

阡

陌

不

可

勝

數

每

年

所

收

租

息

盈

千

累

百

徒

供

不

肖

僧

人

縻

費

及

其

旣

盡

轉

相

典

鬻

遂

歸

烏

有

余

涖

郡

時

嘗

議

請

飭

通

查

寺

觀

計

其

所

入

如

有

盈

餘

除

酌

給

養

贍

香

燈

外

其

餘

充

作

府

縣

書

院

義

學

膏

火

旣

可

免

其

蕩

廢

又

可

為

　

國

家

培

植

人

材

蒙

議

准

行

適

當

調

任

未

及

舉

行

人

之

好

善

孰

不

如

我

存

之

以

俟

來

者

福
安
縣
志
卷
之
九
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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